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 
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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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3月8日

發文字號：103高建師會字第167號
主  旨：謹訂於105年3月25日(星期五)下午2時30分(12時30分起辦理報到)，假高雄福華大飯店福華廳(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1號M3樓)召開本會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，敬請準時出席為感。
說明：
一、依本會第14屆理事會第13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二、檢附會員大會出席須知、程序表、報到表、大會討論提案及出席回執表各乙份。
三、大會出席回執表務請於105年3月14日前傳真或寄達本會，俾便統計出席人數及用餐桌數。
四、為鼓勵會員關心會務，凡出席本次會員大會之在籍及非在籍會員，均酌發出席費，於當日下午12時30分至13時30前親自報到之會員，加發準時出席費；全程參與會議並簽退者(實際以主席宣佈散會時間為準)，另加發簽退費。

五、請年長或行動不便之會員於報到或簽退時，請逕洽服務建築師（著綠色背心）協助報到或簽退(免排隊)。
六、本次大會併辦之專題演講已函文向內政部申請「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換發及研習證明認可積分20點。(申請中)

七、會後聚餐(限會員本人、貴賓及參展廠商)，用餐地點：高雄福華大飯店福華廳(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1號M3樓)。
八、大會是日，本會會務及市府檔案室調案暫停一天。
九、為讓會員共同關心會務運作及為免使會場內冷清、空蕩，給來賓有不良印象，請各位會員於會議召開時，儘量留置會場內。

正 本：各位會員 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

理 事 長  
	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第14屆第2次會員大會出席回執表

	請於適當選項內擇一打ˇ(公會傳真：07-3224691)

	
	本人出席會議並用餐
	□素食□葷食
	建築師：_______________(簽名)

	
	本人僅出席會議，不用餐
	

	
	本人因公、病不能出席會議請假
	


※本回執請於3月14日前傳真或寄達本會，俾便統計出席人數及用餐桌數，謝謝！※
地址：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66號23樓


電話：（07）3237248#17歐育伶


傳真：（07）3224691


電子信箱：kaa@kaa.org.tw








